
臺北市公有停車場停車費催繳工本費收費標準 

第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

  本收費標準依臺北市政府九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府法三字第０九四

二０六二六０００號令發布實施。惟中華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七日總統

華總一義字第一０三００二０一三九一號令修正公布道路交通管理

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條文第二項改為第三項(中華民國一０四年六月

八日行政院院臺交字第一０四００二八一四九號令發布，定自一０四

年七月一日施行)，致本收費標準第一條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第五十六條條文項次須配合修正。 

爰此，本收費標準修正如下： 

一、第一條修正本收費標準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條文

項次。 

二、其餘未修正。 


